
 

 

 

 

 

 

 

 

 

  

 

 

   

 

 

 

 

 

 

 

 

 
 

 
 

  

  

 
  

截至 2017 年 9 月 10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83 亿。 

询问了法轮功功法的特点，并表示很

同情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处境。

她认真地说：宗教信仰在哪里都应该

要有自由。 

一位叫辛迪的女子同丈夫来到

展位了解法轮功真相。得知这样的平

和功法在中国遭到迫害，法轮功学员

甚至被中共活摘器官后，他们非常震

惊。辛迪带走了一份反活摘的签名

表，表示回去之后要进一步了解真

相。当天的活动即将结束前，辛迪和

丈夫回来了，她眼里含着泪光，双手

郑重地递过一份填写工工整整的反

活摘签名表，并对法轮功学员说：我

们支持你们的行动。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九月九日，

位于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的 PEKIN

市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万寿菊节。原本

宁静的小镇变得热闹非凡，周边城市

的很多居民都来参展和观光。 

PEKIN 这小个城的名字正好和

中国的北京是同音，它周围的民风纯

朴，多信仰宗教，来参加万寿菊节的

人几乎都是西人。当地的法轮功学员

也参加了活动，摆设展位，向当地民

众介绍法轮功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事实，征集签名反迫害。 

法轮功学员展位的右边一个当

地高中的基督教会组织。有一位年长

的先生见到法轮功学员们时，热情地

打招呼。他说，他了解法轮功及发生

在中国的迫害，从其它社交媒体上他

知道法轮功学员器官被中共活摘的

情况。他率先在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

征签表上签了名。 

法轮功学员展位的左边是介绍

当地福音收音广播站的。上午活动一

开始时是一位中年西人女士在那里

讲解。她人很和善，主动和法轮功学

员打招呼。学员跟她介绍法轮功。她

萨林是位基督徒，以前没有听过

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了解到在中国

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性的迫

害时，她的神情肃穆，感慨说中共太

没人性了，她知道在中国的基督徒也

受过类似的迫害。谈及法轮功学员是

利用自己的休息日来告诉人们发生

在中国的迫害，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

努力，早日结束中共对信仰的迫害，

萨林激动地握着法轮功学员的手说：

“我要为你们祈祷，今天你们开启了

我心中的大门，让我看到了神界的中

国，你们是神界中国的代表，感谢你

们的到来。” 

“ 你 们 开 启 了 我 心 中 的 大 门 ”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
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40 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
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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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花车游行 与民众分享法轮大法好 
【明慧网】“法轮大法又称为法轮功，源于中国。

致力于通过修炼善化身体与思想。法轮功的出发点是友

善，对别人好，站在他人角度上想问题，而不是为自己

着想，平等对待每一人。”这是在 2017 年 9 月 2 日，

荷兰北部城市Eelde 五公里盛大花车游行中，在占用两

分半时间里的播报中，以法轮大法好的歌声为背景音乐

的介绍，主持人还介绍，“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人，中

西方人老少都有人修炼（你们也看到了）。在荷兰不同

的城市都可以找到炼功点，有义工免费教功。今天法轮

大法学员想跟大家分享中国古老的文化。” 

荷兰三省四个媒体节目主持人向荷兰电视广播观

众，播放法轮大法队伍的介绍词。四媒体以及两省广

播电台合作都做了报道。◇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也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光盘，当庭提出了质疑。 

律师认为侦查人员搜集、保管、

移送“证据”的方式不符合法律程

序。即便本案的指控全部属实，拨打

真相电话和持有光盘的数量，也远远

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求（法轮功

学员告诉人们真相、制作、散发法轮

功真相资料，完全是法律允许范围之

内的，也是合法的）。 

律师着重指出：法轮功是一种信

仰，信仰的权利就包括制作和传播资

料，涉案的书刊、光盘是合法的。光

盘没有当庭播放，也没有任何鉴定意

见证明涉案光盘是×教宣传品。我国

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教，

公安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十四种

邪教中也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教人

向善，以真善忍为准则，福益家庭社

会，提 升大众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仅

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 

律师也从“犯罪构成”这方面

阐述张振祥一案根本不构成犯罪：

【明慧网】辽宁省凌源市城关镇

安杖子东营子村法轮功学员张振祥，

今年六十一岁，因控告江泽民，被枉

判一年半，二审将于九月十九日非法

开庭，律师做无罪辩护。 

二零一五年五月政府实施了“有

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新政策后，张

振祥实名控告江泽民违反中国现行宪

法及法律、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为此，城关镇派出所的警察竟然

从隔壁他大嫂家翻墙闯入张振祥家，

张振祥严厉制止警察的犯罪行为，并

给警察讲真相，警察悻悻而去。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张振

祥在下班途中遭国保大陈志和城关

镇派出所所长李文杰、副所长王裕文

等绑架，抄家。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张振祥

被非法开庭，法官赵恩军、杨秀华，

公诉人杨某。律师做了无罪辩护。 

律师针对所谓“物证”——拨

打真相电话的通话记录清单和多张

“张振祥修炼法轮功的目的是强身

健体、提高心性，没有任何破坏国家

法律实施的目的，也没有任何破坏国

家法律的行为，其行为没有任何危害

性。因为任何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必须

是具体的，是能看得清摸得着的，而

且可以量化的……指控张振祥“破

坏法律的实施”，除了必须具体证

明，究竟破坏了我国哪一部法律，其

中破坏了哪条、哪款、哪项之外，控

方还必须提供，因为破坏法律实施，

而给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或者给他

人造成了什么损失。但这些庭审中公

诉方并未出示任何证据来证明。张振

祥客观上没有任何破坏国家法律实

施的行为，其修炼法轮功的行为也没

有任何危害后果，依法不构成犯

罪。” 

最后，律师请法庭能够依法认定

张振祥无罪，或建议公诉机关对本案

撤诉处理。 

然而，凌源法院枉法裁判张振祥

一年半的徒刑。◇ 

辽 宁 省 凌 源 市 张 振 祥 将 被 二 审 开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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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中共恶首江泽民发动的

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中，很多不明

真相的公检法警察被江泽民政治流氓

集团利用充当打手迫害法轮功学员。然

而，也有一部分政法系统的人员用自己

的行为默默地反对着这场迫害，他们在

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帮助受难中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国大陆一

个看守所内的狱警们的真实故事。 

由于修炼法轮功，我和法轮功学员

被当地公安政保抓捕到了看守所。当时

好象也有一些刑事犯罪嫌疑人被送进

了看守所，当班的副所长开始给大家分

配监室，突然将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对

我说，“你先站在一边，一会再安排你”。

我当时心里吃了一惊，因为我和这位副

所长并没有任何关系，他要对我干什么

呢？过了一会，他才来到我跟前说：“我

知道你是好人，对你特殊照顾一下，所

里有一个人情号，那里不用坐板，相对

宽松一些，你先住在那里吧。”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监号是专门

关押高官或大款等什么重要人物的，

谁要是想上这个监号要托关系送这

些看守所领导不少钱才能办到的。 

有一个狱警他特别愿意和我在

一起说话，每到他当夜班的时候，就

一定会将我这屋的铁门打开，还经常

从家里带一些好菜与我一起吃。有时

我走出监室去见见其他的法轮功学

员，他看到后从来不管。  

这些令普通犯人望而生畏的警

察却对我如此的宽松与敬重，其实并

不是我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

或用金钱收买了他们，而是因为在他

们心底的深处还保守着人性中的那

一丝正义与善良，在用自己无声的行

动表达自己对好人的尊敬，对迫害的

抵制，展示了他们人性中的光辉。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重任）

看 守 所 狱 警 们 的 正 确 选 择  

【明慧网】青岛某地一条街

道旁的一个电线杆子上贴着一

个“全国起诉江泽民”的不干

胶条幅，旁边有人写了三个大

字“我同意”，表达了百姓的

心声。 


